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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中外新条约的签订与领水主权的部分恢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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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� 民国时期 � 中国政府意识到领水主权丧失所带来的危害 � 要求列强放弃在华领水特权已经成为民国政府废约 

运动的重要内容 ∀随着废约运动的开展 � 收回领水主权的努力逐渐得到回报 ∀当时一系列新条约的签订事实上就 

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逐渐得以恢复 ∀新约的签订使中国领水主权无疑得到了尊重 � 尽管这还只是条约文本意义 

上的尊重 � 但毕竟从法律上解除了中国领水主权所受到的约束 ∀对于这种法律程序上的主权恢复活动 � 还是应该 

给予一定的肯定 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水主权回归正常状态的重要步骤 ∀当然 � 新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中 

国领水主权的立即恢复 ∀由于列强不愿意真正放弃原有特权 � 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卖国 � 中国领水主权并没有 

得以完全恢复 ∀新条约签订后 � 中国领水主权依然不是完整的 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权垮台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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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��� 年鸦片战争爆发 �西方列强凭借着/ 船坚 

炮利0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∀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 

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�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

体系 ∀在这个体系下 �西方列强通过/ 合法0或 / 非 

法0的形式攫取许多特权 � 其中包括在中国领水内的 

诸多特权 ∀不平等条约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领水主 

权 � 破坏了中国领水主权完整 ∀ 中国的领水成了西 

方列强肆意践踏的/ 公共水域0 ∀ 

中国近代领水主权被列强任意破坏的情况无疑 

刺痛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心 ∀领海主权观念的产生和 

领海制度建设的努力表明中国人民在领水主权方面 

开始觉醒 � 同时这种状况也为收回领水主权奠定了 

基础 ∀要求收回领水主权的呼声在近代时有所闻 � 

而民国时期更是如此 ∀民国时期是中国领水主权恢 

复的重要时期 ∀当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领水主权丧 

失所带来的危害 � 要求列强放弃在华领水特权已经 

成为民国政府废约运动的重要内容 ∀随着废约运动 

的开展 � 收回领水主权的努力逐渐得到回报 ∀ 中美 

新约 !中英新约等一系列新条约�以下简称 / 新条 

约0�的签订事实上就意味着中国领水主权的逐渐得 

以恢复 � 尽管这种恢复还不彻底 ∀ 

为了了解这段历史 �笔者拟对民国时期领水主 

权恢复运动进行初步探讨 � 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∀ 

由于新条约的签订是民国时期领水主权恢复运动 

/ 成功0的标志 � 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一下新条约的 

有关规定 ∀ 

一 

废约运动是从 �� 世纪末 !�� 世纪初年开始的 ∀ 

但是 � 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∀总的来说 � 这是一 

个不平等条约边签订 !边废除的互相交错 !逐步递减 

的曲折历程 ∀关于废约运动的具体过程 �请参见王 

建朗的5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6 !李育民的5中 

国废约史6两书 ≈ � � � ∀ 不平等条约的真正废除是从 
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 ∀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� 

中国政府对德 !奥宣战 � 同时宣布中国与德 !奥两国 

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/ 废止失效0 ∀这是中国第一次 

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∀对中国领水主权的意 

义而言 � 意味着它所受的约束开始解除 ∀ 第一次世 

界大战结束后 � 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 

会 ∀同时 � 中国人民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爱 

国运动蓬勃发展 ∀ 在这种形势下 �中国政府正式向 

列强提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∀但在英 !美 ! 

法等国操纵下 � 中国的要求被拒绝 � 甚至还把德国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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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∀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 

不满 � 五四运动因而爆发 ∀ 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 

下 � 中国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∀ 中国 

政府提出的第一次废约要求事实上没有取得多大成 

功 ∀ 

总的来说 �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� 由于中国 

政府软弱 �这一时期中国的领水主权状况并没有得 

到多大的改变 ∀ 唯一可以提及的是中德 !中奥新约 

的签订 ∀ ���� 年 �北京政府与德国缔结了5中德协 

定6 �德国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 �其中自然包括军 

舰驻华特权 !沿岸贸易权 !内河航行权等在内与领水 

主权有关的特权 ∀ 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� 日 � 中奥5通商条 

约6签订 � 宣布 ���� 年中奥条约废除 ≈ ������ ∀在战败 

的情况下 � 德 !奥两国不得不放弃条约特权 �这为中 

国废约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�也为中国领水主权 

的恢复减少了阻力 ∀ 

除了德 !奥条约的废除外�北洋政府曾于 ���� 

年发表5中比条约终止宣言6 �宣布旧约应于期满终 

止 ∀ � � 苏俄于 ���� 年和 ���� 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� 

声明废除帝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�放弃在中 

国东北和其他地区侵占的土地和租界 �以及其他一 

切条约特权 ∀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 中俄签订5解决悬案大纲 

协定6 � 苏联正式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 

切不平等条约 � 放弃各种条约特权 � 承认外蒙古为中 

国的领土 ∀ 中国领水主权所受限制又一次得到减 

轻 ∀这一事件对中国人民的废约运动是极大的鼓 

舞 ∀当然 �苏联后来并没有完全履行条约 �这是后 

话 ∀ 

当然 � 对领水主权恢复更具实际意义的废约运 

动主要还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系列新约的签订 ∀ 
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� 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的签订是其 

中最有影响的事件 ∀ 两个大国的表态 �为中国领水 

主权的恢复带来了契机 ∀ 随后 �其他国家也与中国 

签订了新约 � 放弃以前所获得的条约特权 ∀ 到 ���� 

年为止 � 中国大体上废除了与 �� 个外国政府签订的 

不平等条约 �只剩下苏 !英 !葡三国的遗留问题 ∀ 至 

此 � 中国领水主权的恢复运动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 ∀ 

就明确要求废除列强在中国领水内所攫取的特 

权而言 �中国政府是在 ���� 年提出这一要求的 ∀ 
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� 外交部拟订5取消其他特权及特 

种制度办法6 ∀该办法对取消列强在中国领水内的 

特权进行了明确规定 � 在军事方面 � 该办法规定 � / 外 

国军舰根据条约或惯例 �在我国沿岸及港湾江湖中 

游弋停泊之特权 �一律取消 ∀ 0在通商方面 � / 外国根 

据条约或不根据条约在华沿岸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 

权 � 一律取消 ∀ 0/ 条约规定中国改善某某河道及其由 

国际经营之特种制度 � 一律取消 ∀ 0/ 外籍人员得充当 

中国境内引水人之制度 � 应即废止 ∀ 0同时 � 外交部还 

拟订了5租界租借地及其他特殊区域之收回办法6 ∀ 

这两个办法的拟订 �为明确要求收回领水主权作了 

准备 ≈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∀ 
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� 中英新约换文附件对上述办 

法作出了回应 ∀附件第一项规定 � / 英王陛下放弃关 

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之一切现行条约权利 �英王 

陛下放弃关于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各口岸雇佣外籍引 

水人一切现行权利 �英王陛下放弃关于其军舰驶入 

中华民国领水之一切现行条约权利 �中华民国国民 

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 �关于缔约一方军舰访问彼方 

口岸 � 应依照通常国际惯例互相给予优礼 � 英王陛下 

放弃给予其船舶在中华民国领水内 �关于沿海贸易 

及内河航行之特权 ≈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∀ 0这就从条约的角度使 

中国领水主权的恢复得到了保证 ∀ 从此以后 �至少 

在条约上消灭了英国人在中国领水内任意行动的法 

律依据 ∀随后签订的一些新条约也大致按照中英新 

约的规定 � 取消了外国人在中国领水内的特权 ∀ 例 

如 � 中比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挪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瑞 

�典�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荷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美新约 

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法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!中葡新约����� 年� 

都是以中英新约的相关规定为蓝本 ∀这些条约一方 

面明确废除旧约 �另一方面则以国际法为准绳明文 

规定外国人在中国领水内的行动 ∀ 

除了以中英新约为代表的上述条约明确规定中 

国领水主权正常化之外 �还有一类新条约则采取了 

比较笼统的写法 ∀例如 � 中国与古巴����� 年� !巴西 

����� 年� !阿富汗����� 年� !加拿大����� 年� !哥斯 

大黎加����� 年� !墨西哥����� 年�等国签订的新约 

都没有对领水主权问题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 ∀ 这 

些条约都比较简单 �但都有一条规定保证了中国领 

水主权的正常化 ∀ 例如 �古巴条约第七条规定 �/ 两 

缔约国间之其他关系 �应以国际公法原则为基 

础 ∀ 0 ≈ ������ 这事实上就保证了中国对自己的领水管 

辖权 ∀巴西等国的条约大多采用了这一写法 ∀ 

二 

新约的签订使中国领水主权无疑得到了尊重 � 

尽管这还只是条约文本意义上的尊重 �但毕竟从法 

# � � � # 第 � 期                 刘利民 �民国时期中外新条约的签订与领水主权的部分恢复



律上解除了中国领水主权所受到的约束 ∀对于这种 

法律程序上的主权恢复活动 �还是应该给予一定的 

肯定 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领水主权回归正常 

状态的重要步骤 ∀ 当然 �新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中 

国领水主权的立即恢复 ∀由于列强破坏中国领水主 

权的程度太深 �也由于列强在中国领水内所拥有的 

利益太大 �中国领水主权的恢复还不是立即能完成 

的活动 ∀也就是说 � 新约签订后 � 中国领水主权依然 

受到伤害 ∀新条约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�还有一 

些与中国领水主权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∀例 

如 � 香港 !澳门问题就是如此 ∀英国政府不愿意放弃 

在香港问题上的殖民方针 �它根本不与国民党政府 

讨论这一问题 ∀国民党政府为了减少废约运动的阻 

力 � 不得不把这一问题放到一边 ∀ 这一放就是几十 

年 ∀澳门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 ∀ 香港 !澳门的占 

领当然使中国的领水主权还是处于不完整状态 ∀直 

到二十世纪末期 �中国政府才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 

题 ∀ 

就新约规定来说 �列强在中国领水内所享特权 

的废除并不是无条件的 ∀新约在规定列强放弃特权 

时附加了一些但书 ∀ 外交部在公布5执行收回治外 

法权各约须知6时就谈到了这些条件 ∀ 例如 � 在取消 

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方面 �新约规定这项权利给 

予任何第三国时 �亦同样给予缔约彼方之船舶 ∀ 同 

时 � 它/ 附带规定各该国人民或公司用以经营此项事 

业之产业 � 如业主愿意出卖时 � 我国政府准备以公平 

之价格收购之0 ∀ 在通商口岸问题上 �中美新约规 

定 � / 中华民国领土内 �凡平时对美国海外商运已开 

放之沿海口岸 �此后仍继续开放 ∀ 至中英 !中那 !中 

瑞�典� !中荷等新约 � 仅规定缔约一方之商船许其自 

由驶至缔约彼方领土内 �对于海外商运业已或将来 

开放之口岸地方及领水 �而并无沿海二字之限制 ∀ 0 

在取消外籍引水人问题上 � 新约还规定了过渡办法 ∀ 

/ 在过渡时期 � 如尚有需用外籍引水令�之�处 �自应 

依据我国将来颁行之法令斟酌办理 ∀ 0 ≈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这些 

规定表明 �列强事实上并不愿意无条件放弃在中国 

领水内所享有的特权 ∀新约的这些但书是表明列强 

企图以隐蔽的方式在中国领水内继续享有原有利 

益 � 对中国领水主权还有造成危害的可能 ∀ 

需要指出的是 � ���� 年签订的中美5友好通商条 

约6以貌似平等的词语规定了美国人重新获得旧有 

的条约特权 ∀ 例如 �该条约第二十一条规定 �/ 缔约 

此方之船舶 � 应与任何第三国之船舶 � 同样享有装载 

货物前往缔约彼方现在或将来对外国商务及航业开 

放之一切口岸 !地方及领水之自由 ∀ 0这一条款看似 

公平 � 实则不然 ∀当时中国航业脆弱 � 满足国内需要 

尚且还有困难 �哪能到美国领水去/ 自由0 ∀ 该条款 

事实上只可能是反映美国人意旨 �有利于美国人以 

隐蔽的方式重享过去特权 ∀该条约中还有一些条款 

同样是有利于美国人恢复条约特权 ∀这一条约一经 

公布 �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反对 �被指责为/ 新的不 

平等条约0 ∀事实上 � 这一条约是对中国领水主权恢 

复运动的一种反动 ≈ 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 ∀ 

当然 � 新约签订后中国领水主权所受伤害主要 

还是列强不愿意真正履行条约的规定 ∀在不平等条 

约废除后 � 它们还是贼心不死 �企图继续享受特权 ∀ 

例如 � 在航行权问题上就是如此 ∀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

5申报6报道 � / 战前航行我国沿海之外籍航商最近又 

积极活动 � 企图恢复以前不平等条约下畸形状态 �仍 

航行于我国沿海各口岸间 ∀ 0英国太古洋行 !怡和洋 

行等主要航商根本不同意转让在中国领水内的航 

业 ∀ / 不平等条约虽告废除 � 彼邦仍企图以伺隙蚕食 

之手段 � 达成继续把持航权之目的 ∀观于太古洋行 

所有万流 !康定二江轮停泊重庆八年 � 不肯转让 ∀ 怡 

和洋行对于海光 !海亨 !海利 !海贞四海轮不允招商 

回赎之事实 � 足资铁证 ∀ 0 ≈��� �� 除了外国航商不肯转 

让航产外 � 英国还以帮助中国运送救济物资为名 �继 

续享有在中国领水内的航权 ∀ 事实上 �英国是最不 

愿意取消航行特权的国家 ∀ 抗战胜利后 �它还在一 

直寻找重享内河航权的机会 ∀ 据上海航运界 ���� 

年报告 � / 乃近一年来 � 综合各方情报 � 英国仍在运用 

各种压力 � 企图重享业已废止之南京 !天津等条约中 

之特权 ∀ 0例如 � / 英国阻碍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购买船 

只 � 收买太古 !怡和码头仓库之事迄未实现 �英商业 

访华团来华时一再欲获得我航业界之谅解 �太古公 

司大老板梅生已在来华途中 ∀ 0除了商界的阻力外 � 

英国政界也积极出力 ∀ ���� 年春 �英国司法大臣就 

表示要重享权利 � 甚至发出/ 运输事大 � 主权事小0的 

怪论 ∀ ≈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 � 英国议会访华团团长亚蒙 

勋爵�← ∉ ⊗ ϒ ⊆ ⊆∉∏�在京 !沪 !平 !津 !汉等地多次发 

表演讲 � / 迭次表示重享内河航行权的愿望 ∀ 0 ≈ ����� 

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� 日 � 英国大使施蒂文在重庆记者招待 

会上发表谈话 � / 强调开放长江航权为增进中国国外 

贸易之最佳步骤 � 并指南京 !汉口二重要商埠为开放 

对象 ∀ 0在英国人的要求下 �国民政府竟然同意开放 

长江京 !芜 !浔 !汉四口 ∀这一决定被航运界指责为 

丧权卖国 ∀除了英国外 �美国也是积极谋求这一特 

权重享的国家 � / 据报 �美国方面于讨论美援物资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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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问题时 � 向我政府建议开放南京 !汉口两埠 ∀ 0上海 

市轮船公会指责这是/ 藉美援物资为名 �得直入我长 

江 � 为侵犯我航权之渐 ∀ 0 ≈ ���� ��� 由此可见 � 不平等条 

约虽然废除 �并不意味着列强立即放弃原有条约特 

权 �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延续条约特权享有的期限 ∀ 

这种非法延长航行特权的行为无疑使我国领水主权 

继续遭到破坏 ∀ 

除了航权外 �引水主权的收回也遇到了类似的 

情况 ∀中英新约 !中美新约在 ���� 年就已经生效 ∀ 

按照道理 �这些国家的人不能再担任中国领水内的 

引航员 � 但事实上战后依然存在外籍引水员 ∀ 天津 

港有英籍引水三名 � 秦皇岛有英籍引水两名 � 上海有 

外籍引水二十至三十名 �连云港有日籍引水一 

名 ≈ ������� ∀尽管外籍引水在战后存在有客观原因 � 

即中国引水人才缺乏 �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暂时依 

靠这些外籍引水员 �但是外人不愿意放弃引水特权 

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∀ 

抗日战争时期 � 在华外国军舰主要是日本军舰 � 

它们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领水 ∀抗日战争结束后 � 

日本军舰被赶回了老家 ∀而按照新条约规定 � 英 !美 

军舰在 ���� 年就已经失去了驻华特权 ∀ 按照道理 � 

中国领水内应该已经没有外籍军舰驻泊了 �但事实 

并非如此 ∀外国军舰虽然大多数在日本侵华期间被 

迫退出中国领水 �之后也很少有返回中国的 ∀ 但抗 

战胜利后英国军舰还有在中国领水内航行的记录 ∀ 

例如 � 众所周知的 / 紫石英0 号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∀ 

这艘军舰及其同伴竟然企图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

长江的作战 ∀ 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后 �英国 

政府竟然恬不知耻地引用/ 条约0规定 �声称该国军 

舰还拥有在中国长江/ 驻泊0的权力 �中国人民解放 

军炮击/ 紫石英0是/ 违法0地公开/ 挑衅0 ∀这一事件 

说明 � 英国政府并不甘心放弃在华条约特权 � 尽管这 

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∀ 

抗战胜利后 �在外国军舰驻华问题上还必须提 

及美国 ∀由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 �国 

民党当局在战后再次允许美国军舰驻泊中国领水 ∀ 

���� 年 �� 月通过的5外国军舰驶入我领海及港口暂 

行办法6第十二条规定 � / 美国军舰在关于敌人投降 ! 

遣送等事项未结束前暂不适用本办法 ∀ 0也就是说 � 

其他外籍军舰来华按照一般国际惯例�该办法基本 

上符合惯例 ) ) ) 笔者�处理 � 而美国军舰在华不适用 

这种规定 ∀当然 �办法提到这是从特殊时期特殊情 

况考虑 � 这还情有可原 ∀但当这种特殊情况结束后 � 

美国军舰并没有退出中国领水 ∀它们又有了新的特 

殊任务 � 即帮助国民党打内战 ∀ 为了适用这种新情 

况 � 国民党政府在 ���� 年 � 月 � 日又对办法进行了 

修改 ∀办法第十二条修正条文规定 � / 美国于军事顾 

问团留华协助建军期间 �在该团人员联络供应上所 

必要之限度内 � 得不经征询同意之手续 � 派舰只进入 

经国防部指定之港口 ∀但仍应依据本办法第一条之 

规定 � 文达外交部 � 特知有关机关 ∀ 0条款指定港口为 

上海 !青岛及基隆三港 ∀在此三港口 � 美国军舰可以 

自由出入 ≈ ���� �� ∀这样 � 在国民党的卖国方针下 �美 

国军舰再次取得驻泊中国领水的特权 �美国军舰成 

为新条约签订后唯一能够/ 合法0出入中国领水的外 

国军舰 ∀ 

总而言之 � 新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领水主权在一 

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�中国领水主 

权得到了形式上的恢复 ∀但是 �由于列强不愿意真 

正放弃原有特权 � 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卖国 � 中国 

领水主权并没有得以完全恢复 ∀ 新条约签订后 �中 

国领水主权依然不是完整的 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

国民党政权垮台 ∀ 

新中国成立后 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废除 

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 �取消他们 

在华一切特权 �从而使中国的领水主权得到真正意 

义上的恢复 ∀从此 � 中国的领水成为了真正的/ 中国 

领水0 ∀当然 � 建国初期 � 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 � 我们 

与苏联 !英国 !葡萄牙 !越南也还存在一些包括领水 

在内的领土主权纠纷 ∀ 但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 

决 ∀ 

领水主权恢复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�这个 

过程也是中国人民逐步觉醒的过程 �也是中华民族 

复兴的过程 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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